
附件 2

遂宁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序号 规划设计要点 内 容

1

规
定
性
控
制
指
标

用地范围
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晨光街以北、德水北路以西（HD03-07-05 地块）
（原 C3-2-03 地块）

用地面积 24144.11 平方米（以地籍确权面积为准）

用地性质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不大于 2.5

绿地率 不小于 35%

建筑密度 不大于 35%

建筑高度 不大于 60 米

交通出入
口方位

人 行 按相关规范执行

车 行 见附图

停车泊
位指标

机动车

房地产项目按 0.8 车位/1 户；安置房项目按 0.6 车位/1 户；配套商业

及商业按 1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具体参照《遂宁市城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修订）》）

注：1）机动车停车位尺寸应满足最新《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室外停

车场设计规范》，设置地下、半地下的机动车停车场（库）时，停车位

面积核算应不小于 32 ㎡/车位；

2）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一般不得配置微型车位及

机械停车位，若配置则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3）机动车以小型车为标准车型，大型车停车位面积以 2.5 倍标准

进行设置，计算出的停车位数量不足 1 个的按照 1 个计算；

4）一般地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的建设项目配建停

车位，宜采用地下、半地下的形式设置；若配建地面停车位的，其数量

不应大于总停车位的 10%，且地面停车位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5）商业、住宅停车场位于同一地块时应分区设置；

6）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一般不得配置微型车位及

机械停车位，若配置则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7）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配置子母停车位时，按照

一个车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8）小区配建停车场应建设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20%的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和专用车位；

9）建设项目每配建 50 个停车位中应当配建不少于 1 个无障碍停车

位。

非机动车
集中设置，住宅 1.5 车位/1 户，配套商业 3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结合规划主体建筑设置地下、半地下停车场

教育 幼儿园：配建于 HD03-07-09 地块。

文化体育

1.儿童及老年室内、室外活动场所：

按住宅建筑面积的 8‰配置儿童及老年室外和室内活动场地（其中室内
活动场地面积不低于总场地的 30%，且室内建筑面积不低于 150 平方
米）。

2.体育（健身）设施：（设计方案应先征求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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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满足《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相关要求，人均室外用地面
积 0.30 ㎡，人均室内建筑面积 0.1 ㎡。

社区服务

3. 社区服务站：配建于 HD03-07-08 地块。 竣 工
后 应
无 偿
移 交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4. 文化活动站：
应配建不小于 300 平方米的文化活动站。

5.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应配建不低于 30 平方米/100 户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6.管理用房（含物业办公用房、物业清洁用房、物业储藏用房、业主委
员会活动用房等）：

1）按总建筑面积的 4‰配置，且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

2）物业管理用房可分处设置，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 ㎡，且位于地

面以上部分不低于 50%；业主委员会管理用房应单独设置，竣工后应无

偿移交；其建筑面积不小于物业管理用房建筑总面积的 30%，且建筑面

积不小于 30 ㎡。

市政公用

7.配电及设备用房：配电及其他配套用房设在主体建筑之内，新建、改
建、扩建建设工程时，自身应配置的附属设备用房及设施，不得超出建
筑控制线；小区配电房宜采取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建设，且应采取防水
排涝措施。

8.垃圾用房、室外消防栓：按住宅建筑面积 0.8‰配建垃圾用房，垃圾
用房的位置应隐蔽且方便使用，宜设置单独的对外出入口，前区布置应
满足垃圾收集小车、垃圾运输车的通行和方便、安全作业的要求，垃圾
用房内应设置给排水和通风设施，平面布局适应垃圾分类收集的发展需
求，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20 平方米，建筑面积较大的项目可分散设置垃
圾用房，垃圾用房建筑面积不纳入计容，但占地面积应纳入地块建筑密
度计算；按规范设置室外消防栓。

9.公厕：
应临街配建一处公厕对外开放的公厕，且单处公厕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
米，公厕竣工后应无偿移交政府相关部门。

人防工程
10.按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和《人
防地下室设计规范》等要求设计防空地下室。

绿地要求
人均公共绿地 新建住宅项目应按不少于 0.5 平方米/人配建公共绿地。

绿化要求 以乡土植物为主，绿化用地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进行设计、建造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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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体量、风格、空间环境、色彩、造型：
（1）整体风貌应体现都市时尚的现代新城风貌。
（2）整体以现代灰调为主导，搭配暖棕色调，融入简洁开敞的景观环
境，凸显地区的现代商务氛围和门户形象，塑造现代时尚的都市中心风
貌。
（3）地块临东平北路一侧建筑立面应公建化处理。
（4）东平北路界面为环永盛湖的第一圈层，建筑色彩搭配以大面积协
调、小面积对比为原则。相邻地块同类性质的建筑色彩宜选择同一色系，
同一建筑物主要色彩组合一般不超过 3 种，塔楼与裙楼之间的色彩应当
协调有致。
（5）居住建筑第五立面：多层居住建筑顶部宜采用坡屋顶、平坡结合
的方式，利用第五立面丰富顶部界面，严禁乱搭乱建。高层建筑结合形
象、功能、夜景一体设计，可采用退台、收分等造型变化，采用上下整
体统一处理手法，屋顶外部轮廓线应与周边环境协调。屋顶以装饰性绿
化为主，不宜大规模建造。

2.户外照明：建筑设计亮化工程，并与建筑主体一同完工。

3.墙面装饰材料：
1）外墙材质的使用和设计应体现高品质、高标准和建筑使用安全的要
求；鼓励采用品质较好的新型材料；禁止采用劣质、非环保类、耐久性
差的外墙材料。设计应充分考虑材料自身特质，合理、精致、美观、耐
久，并充分考虑施工工艺的成熟性；
2）商业及其他公共建筑外墙材质应使用石材或品质不低于石材的板材，
住宅建筑外墙材质应使用石材或品质不低于纸皮砖的材质；
3）涂饰类材料鼓励选用仿石材材料、质感砂浆等质感较好的材料；
4）建筑外墙大面积使用同一色彩材质时，应合理设计分缝，避免外墙



制表：2025.10

该地块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本规划设计条件为变更；

本设计条件有效期一年，一式两份，复印无效。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 年 月 日

呆板、无变化。

综合设
施要求

1.排污、排水等管线综合：
1）所有管线地埋；场地内雨污分流，顺畅接入市政管网；
2）地块内所有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距离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无障碍设计：参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围墙：除安全、保密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严禁设置实体围墙。透
空围墙、景观墙等构筑物临低、多层建筑向道路一侧退让建筑控制线距
离的一半且不大于 6.0 米，临高层建筑向道路一侧退让建筑控制线距离
的一半且不大于 9.0 米；非居住用地地块均开放，沿街不设置围栏，围
墙，可采用绿化景观方式界定空间。｛具体参照《遂宁市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修订）》}
注：新建透空栏杆、绿篱、通透式等形式围墙的形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1）通透式围墙通透率应大于 70%，通透部分绿视率应达 60%以上；
2）绿色植物墙绿化覆盖率大于 80%；
3）因安全、保密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确需建实体围墙的，围墙临规划
道路（河道或城市开放空间）要砌宽度 30.0 厘米以上、高度 40.0 厘米
的种植槽，用于种植常绿植物，遮挡墙体，绿化覆盖率要达到 100%。

绿色建筑相关要求
按《遂宁市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实施细则》《关于印发〈遂宁市推进绿色
建筑创建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遂建函〔2021〕9 号）要求执行。

海绵城
市相关
要 求

强制性指标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80％

引导性指标

2.下沉式绿地率：不小于 30％

3.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60％

4.绿色屋顶率：不小于 30％

相关
要求

1.该规划条件仅用于具备供地条件的地块；
2.地块配套建筑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3.地块临道路退界必须满足相关要求；
4.其他要求严格按《遂宁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修订）》执行。

拟稿依据

1.相关城乡规划：《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片区金融商务区城市设计论证及调整》《遂宁市河东新区二
期城镇详细规划》《遂宁市政府八届六十二次常务会会议纪要》《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地块 HD03-07-05、
HD03-07-09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遂宁市政府八届八十六次常务会会议纪要》《遂宁市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遂宁市中心城区风貌规划导则》；
2.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遂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遂宁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遂宁市中心城区风貌规划导则》《遂宁市城市风貌管理办法》《遂宁市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实施细则》
《推动市主城区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遂建发〔2025〕13 号）





遂宁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序号 规划设计要点 内 容

1

规
定
性
控
制
指
标

用地范围
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永兴大道以北、东平北路以西(HD03-07-09 地
块)(原 C3-2-05、C3-2-06 地块）

用地面积 41821.29 平方米（以地籍确权面积为准）

用地性质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不大于 2.6

绿地率 不小于 30%

建筑密度 不大于 35%

建筑高度 不大于 80 米

交通出入
口方位

人 行 按相关规范执行

车 行 见附图

停车泊
位指标

机动车

房地产项目按 0.8 车位/1 户；安置房项目按 0.6 车位/1 户；配套商业

及商业按 1.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具体参照《遂宁市城市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

注：1）机动车停车位尺寸应满足最新《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室外停

车场设计规范》，设置地下、半地下的机动车停车场（库）时，停车位

面积核算应不小于 32 ㎡/车位；

2)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一般不得配置微型车位及机

械停车位，若配置则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3)机动车以小型车为标准车型，大型车停车位面积以 2.5 倍标准进

行设置，计算出的停车位数量不足 1 个的按照 1 个计算；

4)一般地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的建设项目配建停车

位，宜采用地下、半地下的形式设置；若配建地面停车位的，其数量不

应大于总停车位的 10%，且地面停车位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5)商业、住宅停车场位于同一地块时应分区设置；

6)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一般不得配置微型车位及机

械停车位，若配置则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7)新建、改建、扩建含住宅建筑的项目配置子母停车位时，按照一

个车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核算；

8)小区配建停车场应建设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20%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和专用车位;

9）建设项目每配建 50 个停车位中应当配建不少于 1 个无障碍停车

位。

非机动车

集中设置，住宅按 1.5 车位/1 户，配套商业按 3 车位/100 ㎡建筑面积

配建。｛具体参照《遂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

结合规划方案合理确定非机动车位置，车位占地面积不小于 1.2 ㎡/个。
注：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停放车位配建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0.5 车位
/户(纳入非机动车车位计算)，其中具备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车位数量
不低于 50%。

教育

1.幼儿园、托儿所、小学

在地块内独立配置 12 班幼儿园，用地面积不小于 7200 ㎡，建筑面积不
小于 4320 ㎡，生均指标用地面积不小于 20 ㎡，生均指标建筑面积不小
于 12 ㎡。（幼儿园竣工后应无偿移交政府相关部门）
注：
1）幼儿园规模控制按照生均指标与最小用地面积、最小建筑面积双重
管控，按高标准执行；
2）每班幼儿园人数：小班 25 人、中班 30 人、大班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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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园应配置独立的室外活动场地，其面积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

文化体育

2.儿童及老年室内、室外活动场所：

当住宅建筑面积在 5-10 万平方米（含 5 万平方米）时，按住宅建筑面
积 8‰配置儿童及老年室外和室内活动场地（其中室内活动场地面积不
低于总场地的 30%，且室内建筑面积不低于 150 平方米）；
当住宅建筑面积在 10-20 万平方米（含 10 万平方米）时，按住宅建筑
面积 8.5‰配建儿童及老年室外和室内活动场地（其中室内活动场地面
积不低于总场地的 30%，且室内建筑面积不低于 270 平方米）。

3.体育（健身）设施：（设计方案应先征求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需满足《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相关要求，人均室外用地面
积 0.30 ㎡，人均室内建筑面积 0.1 ㎡。

社区服务

4.社区服务站：

竣工

后应

无偿

移交

政府

相关

部门

配建于 HD03-07-08 地块

5.文化活动站：

配建于 HD03-07-06 地块

6.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当住宅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下时，配建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100 户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当住宅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含 10 万平方米）时，

配建住宅建筑面积 3‰，且不小于 350 平方米、不低于 30 平方

米/100 户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注：若 HD03-07-06 地块配建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则本地块

无需配建。反之，则需要配建。

7.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建于 HD03-07-06 地块

社区配套

8.管理用房（含物业办公用房、物业清洁用房、物业储藏用房、业主委
员会活动用房等）：

1)当总建筑在 10 万平方米以下，按总建筑面积的 4‰配置，且建筑面

积不低于 100 ㎡；

2）当总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含 10 万平方米）、30 万平方米

以下，按总建筑面积 3‰配置，且建筑面积不小于 400 平方米。

（物业管理用房可分处设置，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 ㎡，且位于地面

以上部分不低于 50%；业主委员会管理用房应单独设置，竣工后应无偿

移交；其建筑面积不小于物业管理用房建筑总面积的 30%，且建筑面积

不小于 30 ㎡。）

市政公用

9.配电及设备用房：配电及其他配套用房设在主体建筑之内，新建、改
建、扩建建设工程时，自身应配置的附属设备用房及设施，不得超出建
筑控制线；小区配电房宜采取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建设，且应采取防水
排涝措施。

10.垃圾用房、室外消防栓：按住宅建筑面积 0.8‰配建垃圾用房，垃
圾用房的位置应隐蔽且方便使用，宜设置单独的对外出入口，前区布置
应满足垃圾收集小车、垃圾运输车的通行和方便、安全作业的要求，垃
圾用房内应设置给排水和通风设施，平面布局适应垃圾分类收集的发展
需求，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20 平方米，建筑面积较大的项目可分散设置
垃圾用房，垃圾用房建筑面积不纳入计容，但占地面积应纳入地块建筑
密度计算；按规范设置室外消防栓。

11.公厕：
1）当总建筑面积小于 10 万平方米时，应临街配建一处公厕对外开放的
公厕；
2）当总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含 10 万平方米时），设两处对
外开放的公厕。
3）且单处公厕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公厕竣工后应无偿移交政府相关
部门。

人防工程
12.按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和《人
防地下室设计规范》等要求设计防空地下室。

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地段

满足消防、行车要求，并按“遂宁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绿地要求
人均公共绿地 新建住宅项目应按不少于 0.5 平方米/人配建公共绿地。

绿化要求 以乡土植物为主，绿化用地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进行设计、建造或改造。

2

指
导
性
控
制
指
标

城
市
设
计
要
求

1.建筑体量、风格、空间环境、色彩、造型：
（1）整体风貌应体现都市时尚的现代新城风貌。
（2）整体以现代灰调为主导，搭配暖棕色调，融入简洁开敞的景观环
境，凸显地区的现代商务氛围和门户形象，塑造现代时尚的都市中心风
貌。
（3）地块临东平北路一侧建筑立面应公建化处理。
（4）东平北路界面为环永盛湖的第一圈层，建筑色彩搭配以大面积协
调、小面积对比为原则。相邻地块同类性质的建筑色彩宜选择同一色系，
同一建筑物主要色彩组合一般不超过 3 种，塔楼与裙楼之间的色彩应当
协调有致。
（5）居住建筑第五立面：多层居住建筑顶部宜采用坡屋顶、平坡结合
的方式，利用第五立面丰富顶部界面，严禁乱搭乱建。高层建筑结合形
象、功能、夜景一体设计，可采用退台、收分等造型变化，采用上下整
体统一处理手法，屋顶外部轮廓线应与周边环境协调。屋顶以装饰性绿
化为主，不宜大规模建造。

2.户外照明：建筑设计亮化工程，并与建筑主体一同完工。

3.墙面装饰材料：
1）外墙材质的使用和设计应体现高品质、高标准和建筑使用安全的要
求；鼓励采用品质较好的新型材料；禁止采用劣质、非环保类、耐久性
差的外墙材料。设计应充分考虑材料自身特质，合理、精致、美观、耐
久，并充分考虑施工工艺的成熟性；
2）商业及其他公共建筑外墙材质应使用石材或品质不低于石材的板材，
住宅建筑外墙材质应使用石材或品质不低于纸皮砖的材质；
3）涂饰类材料鼓励选用仿石材材料、质感砂浆等质感较好的材料；
4）建筑外墙大面积使用同一色彩材质时，应合理设计分缝，避免外墙
呆板、无变化。

综合设
施要求

1.排污、排水等管线综合：
1）所有管线地埋；场地内雨污分流，顺畅接入市政管网；
2）地块内所有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距离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无障碍设计：参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围墙：除安全、保密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严禁设置实体围墙。透
空围墙、景观墙等构筑物临低、多层建筑向道路一侧退让建筑控制线距
离的一半且不大于 6.0 米，临高层建筑向道路一侧退让建筑控制线距离
的一半且不大于 9.0 米；非居住用地地块均开放，沿街不设置围栏，围
墙，可采用绿化景观方式界定空间。｛具体参照《遂宁市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修订）》}
注：新建透空栏杆、绿篱、通透式等形式围墙的形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1）通透式围墙通透率应大于 70%，通透部分绿视率应达 60%以上；
2）绿色植物墙绿化覆盖率大于 80%；
3）因安全、保密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确需建实体围墙的，围墙临规划
道路（河道或城市开放空间）要砌宽度 30.0 厘米以上、高度 40.0 厘米
的种植槽，用于种植常绿植物，遮挡墙体，绿化覆盖率要达到 100%。

绿色建筑相关要求
按《遂宁市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实施细则》《关于印发〈遂宁市推进绿色
建筑创建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遂建函〔2021〕9 号）相关要求执
行。

海绵城
市相关
要 求

强制性指标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80％

引导性指标

2.下沉式绿地率：不小于 30％

3.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60％

4.绿色屋顶率：不小于 30％

相关
要求

1.该规划条件仅用于具备供地条件的地块；
2.地块配套建筑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3.地块临道路退界必须满足相关要求；
4.地块周边综合管廊布局请参照具体施工图；
5.其他要求严格按《遂宁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修订）》执行。



制表：2025.10

该地块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出具规划设计条件（C3-2-05、C3-2-06），2024 年 11 月 18 日重新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本

规划设计条件为变更。

本设计条件有效期一年，一式两份，复印无效。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 年 月 日

拟稿依据

1.相关城乡规划：《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片区金融商务区城市设计论证及调整》《遂宁市河东新区二
期城镇详细规划》《遂宁市政府八届六十二次常务会会议纪要》《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地块 HD03-07-05、
HD03-07-09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遂宁市政府八届八十六次常务会会议纪要》《遂宁市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遂宁市中心城区风貌规划导则》；
2.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遂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遂宁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遂宁市中心城区风貌规划导则》《遂宁市城市风貌管理办法》《遂宁市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实施细则》
《推动市主城区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遂建发〔2025〕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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